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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日期 20/5/2015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掛號郵件 

學校檔號 2015/2016-SEN-SW-0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執 先生   

招標  

 

投提供駐校輔 服務 (特殊學習支援 ) 

1. 現誠   貴 司 投提供隨附的投標書附表 1 所列的物料或服務 倘  貴 司不擬接納部
訂貨或服務，請於投標書 清楚註明   

2. 投標書必須填妥一式 份，並 置信封 封密 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 

 

投提供駐校輔 服務 (特殊學習支援 )招標 

 
投標書應寄往，新界大埔寶 苑神召會康樂中學   

並須於2015 年6  10 日中 12時前送達 述地址 逾期的投標書，概不 理   貴 司
的投標書 效期為90天，由 述截 報價日期起計 如在 90天 仍未接獲訂單，則是次
投標可視作落選論 另外亦請注意，  貴 司必須填妥投標書表格第II 部 ，否則投標概
不 理   

3. 倘  貴 司未能或不擬投標，亦請盡快把投標書寄回 述地址，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 

 
4. 學校 請招標 投所需物品/服務時，會以* 整批 / 組 / 項 形式考慮 接 供應
商的投標  

 
若 任何查詢，請 電 2652 0698 跟輔 主任李麗珠聯絡  
 
 
 
 

 
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郭志 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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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標書 

(須填妥一式 份) 

(第2-4項須由供應商填寫) 

(1)  
項目 號  

(2)  
服務 情   

(3) 
報價  

(港元 )  

(4)  
總價

(港元 )  

001 
 

a. 2 擁 社會工作學士學 的 業註冊社工 
i. 社工(1) 須提供每星期44 時，(每星期5天，每天

8-9 時) 的駐校輔 服務  
 
社工(2) 須提供每星期48 時，(每星期5天，每天
約9 時) 的駐校輔 服務  
 

ii. 服務時段 1/9/2015-31/8/2016 
 
iii. 假期 按勞工法例和社工的年資決定 (請註明) 
   社工(1) 服務年資______ 應 的假期_____日 
社工(2) 服務年資______ 應 的假期_____日 
 

iv. 須於授課日期 學校假期 提供駐校服務，協助輔
或行 工作 駐校時間按學校需要而訂定  

 
v. 須履行附件 所列的職責範圍 服務要求 完 文
件和報告工作，以達 特殊學習支援的目的 就2

業註冊社工的 工，本校 最終的決定權  
 
b. 服務 辦商 業隊伍支援 督 服務 ，包括 

i. 服務 辦商 派督 駐校社工的人員 
 必須是資深註冊社工，擁 最少10年的服務職場 

/ 學校的經驗， 責督 和培訓駐校社工完 和
優化附件 所列職能範圍的工作服務  

 辦商須為駐校社工提供每 不少於4 時督
，以 相關的 業培訓課程  

 
ii. 服務 辦商的 業支援隊伍須包括資深社工 心理
學家 教育心理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相關的 業
人士等 當 機 生時，服務 辦商的的 業支援
隊伍須提供即時介入  

 
iii. 服務 辦商須提供免 3 時 業交流會議/教師工
作坊/家長工作坊，不少於3次，以便適時的檢討和規
劃  

 
iv. 服務 辦商須 派 一 (共2 )註冊社工駐校提供
服務  

 
c. 總 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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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司/本人明 ，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投標書書 所列物料

或服務，本 司/本人須 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 述物料或服務的

差價   

司 鑑 

                  

重要通告  

本校嚴禁學校所 持 者，未獲學校許可向任何競投人/供應商 / 辦商接 回佣或任何形式

的利益 競投人/供應商 / 辦商 僱員 代理人不得向學校僱員 校董會/法團校董會 員，

或 責考慮與本合約相關 宜的 關 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利益(香港法例第 201

章 防 賄賂條例 所界定的 利益 ) 競投人/供應商 / 辦商 僱員或代理人向 關人

士提供任何利益， 據 防 賄賂條例 可構 罪行，並可 合約無效 學校亦可 批

出的合約，而競投人/供應商 / 辦商須為學校所蒙 的任何損失或損害 法律責任  

 

供應商 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 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(請以 楷填寫)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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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提供駐校輔 服務(特殊學習支援)投標書表格 

 
 
學校 稱 地址 神召會康樂中學 (新界大埔寶 苑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學校檔號(由校方填寫) 2015/2016-SEN-SW-0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截 投標的日期和時間(由校方填寫) 10-6-2015 12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     

第 I部   

方簽署人願意按照 式訂單 訂明的日期 所列的價格，包括勞工 材料 他所

用，以 校方所提出的細則，提供投標書附表 所列項目的服務 方簽署人知悉，所

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，均須按照 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 投標書由 述截 日期起計90天

仍屬 效 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 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，並 權在投標書的 效期

，採納某份投標書的 部或部 容 方簽署人亦保證 司的商業 記 僱員補償保

險均屬 效，而 司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   

第II 部 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 效期  

 

關本投標書的第I部 ，現再確定本 司的投標書 效期由10-6-2015起計90天 仍屬
效  
 

方簽署人亦 意，投標書的 效期一經再行確定， 司就 項註明於投標書表格
的預 條文，即不再適用   
 
 
日期 ___________年   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日 
 

(請以 楷填寫)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簽署人 _________________ 
 
職銜 ____________________ (請註明職 ，例如董 經理 秘書等) 
 
 
方簽署人已獲授權，代表 — 
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司簽署投標書， 司 
 
 
在香港註冊的辦 處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電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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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投提供駐校輔 服務(特殊學習支援)投標書 號 2015/2016-SEN-SW-01 

 

招標 出日期   20-5-2015 

中學 稱  神召會康樂中學 

中學地址   新界大埔寶 苑 

聯絡人   輔 主任李麗珠 

聯絡電    2652 0698 

截 報價日期   10-6-2015 

 

招標條款  

1. 現 請  貴機構就提供附件所載的駐校輔 服務(特殊學習支援)，提交投標書 投標書必

須清楚列明  貴機構提供是次服務的 細資料，包括提供服務的人員數目 他們的資

經驗 服務的 情 價錢 (以港幣計算)等  

 

2. 投標書必須清楚列明簽 投標書人員的 職  

 

3. 投標書必須一式 份，密封於信封 ，信封面須註明投標書 號 截 投標日期，否則

投標書便屬無效  

 

4. 貴機構須在 10-6-2015 或以前 投標書送交 述中學地址 逾期遞交的投標書，包括在

截 投標日期前寄出但在截 招標日期後收到的投標書，概不 理  

 

5. 投標書 的價格或服務 情如 任何修改，必須由簽 投標書人員簽署作實，否則投標

書便屬無效  

 

6. 除非  貴機構另行訂明，否則投標書 由指定的截 投標日期起計90天 效 如在投

標書 效日期 本中學並無訂購服務，則可假定投標未獲採納  

 

7. 本中學無須接 出價最 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，並 權在本文第6條提 的期間

，接 任何一份投標書的 部或部 容  

 

8. 貴機構投標前，必須確保報價準確無誤 無論如何，本中學不會接納以報錯價為理由而

欲更改投標書的要求  

 

9. 貴機構在未經本校書面 意，不可利用本校校 用以推廣  貴機構的服務 若因 而

本校 任何損失，則  貴機構 意為本校的所 損失 部責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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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校輔 服務(特殊學習支援)之服務規格 

服務 辦商須在合約期 提供以 服務要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1 

項目 號  

 

001 

人手建議 2 擁 社會工作學士學 業註冊社工 

 

服務的主  駐校輔 服務(特殊學習支援) 

 

駐校時間 1.  社工(1) 須提供每星期44 時，(每星期5天，每天8-9 時) 的駐校

輔 服務 若需要返回服務 辦商的辦 處進行單 會議 督

等，須先得校方 意  

 

2.  社工(2) 須提供每星期48 時，(每星期5天，每天約9 時) 的駐校

輔 服務 若需要返回服務 辦商的辦 處進行單 會議 督

等，須先得校方 意  

 

服務目標 1. 提供適 的駐校學生輔 服務  

2. 協助學校建立 面的特殊學習支援輔 體系  

3. 為教師提供 業支援服務  

4. 推行家長教育，促進家校協作  

 

駐校輔 服務 

(特殊學習支援)須知 

駐校輔 服務(特殊學習支援) 必須履行以 項目  

 

1. 秉 辦學團體 學校的辦學宗旨， 據學校的特色 文化，建立學

生 學校的 屬感，建構 愛 共融的輔 文化  

2. 協助制訂校本共融輔 策 策劃 統籌相關服務，擬定 體可行

的學生輔 服務計劃書 學習支援 ，包括統籌 關活動的推行 設

立資源角 引進資源／服務 個案跟進 評估  

3. 為學生 家長提供諮詢服務 個案輔 進行轉介程序  

4. 設立學校之 自 評估機制 ，持續地評估所推行的學生輔 服務

效，並撰寫學生輔 服務評估報告書  

5. 參與校 關 組會議，提供 業意見，協助處理學生問  

6. 建立學校 部 外的轉介機制  

7. 協助處理學校 機 突 件時，須依照學校的要求完 提交所

需的文件 記錄  

 

註冊社工的職能範

圍 一般要求 

1. 於授課日期提供駐校服務，駐校時間按學校需要而訂定  

2. 駐校社工須於學校假期 回校協助輔 或行 工作  

3. 除病假或產假，駐校社工盡量 免於 課期間告假，如必須告假，

須先徵得校長 意 依照校方請假程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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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因超時工作需補回時數，須依照校方補假程序申請  

5. 除駐校時間外，社工需彈性 排工作時間以提供／推行學生 組

活動 家長活動 家訪等  

6. 駐校社工須融入學校系統，參與 關校 會議，收 意見 加強溝

通  

 

註冊社工的職能範

圍 行 工作 

1. 駐校社工需要處理學校考試調適等行 工作， 必須擔任監考工作  

2. 需處理所 活動 外購服務之行 ，包括檔案存檔 活動計劃表

通告收 出席表或數據統計，更於活動完結 星期 完 匯報

校方  

3. 協調外間資料 如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或 他職業治療等 跟

進校本服務  

4. 校方所安排的一 行 工作  

 

註冊社工的職能範

圍 學生輔 活動 

1. 為 需要的學生提供輔 服務，包括工作坊 組 講 和校本活

動等  

2. 為學校 身訂造多元化校本融合服務活動  

3.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習 巧  

4. 由駐校校工主責最少 節的社交 組給行為偏差 注力不足／過

活躍症或自閉症之初中 學  

5. 由駐校社工主責最少 節的提 注力 組給 注力不足／過

活躍症 學  

6. 由駐校社工主責每星期最少一節 輩輔 計劃，服務所 中一 特

殊學習需要學生 部份中 中四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 

7. 駐校社工需跟進個別學習計劃當中的密 訓練 計劃進  

 

註冊社工的職能範

圍 個案 諮詢服務 

1. 提供個案服務給 特殊學習需要／困難的學生 包括輔 諮商服務

每 最少一次向輔 主任或學生支援統籌匯報學生情況  

2. 識別 輔 特殊需要的學生，引入社區資源提供恰當的轉介服務 

3. 協助統籌 推行個別學生學習支援計劃，跟學校老師 家長檢討

關進 效， 跟進個別學生之訓練 進  

4. 當 機 生時，駐校社工作出即時介入，跟進 轉介個案 如遇緊

急重大 故，按需要調動服務 辦商的的 業支援隊伍 由資深社

工 心理學家 提供即時介入  

5. 駐校社工須每學期諮詢 / 面見所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最少一

次，而特別個案需 外跟進  

 

註冊社工的職能範

圍 教師支援 培訓

服務 

1. 設立教師諮詢機制，支援教師處理學生問  

2. 為教師提教學輔 方面的支援  

3. 為教師提供學生個人 長的培訓 支援  

4. 為 合教師需要提供外間培訓資源，進行教師 業培訓  

5. 諮詢服務 按需求不限次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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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社工的職能範

圍 親職教育 家庭

支援服務 

家長支援服務  

1. 家訪 為 需要更深入了解之學生家庭給予輔  

2. 家長諮詢服務 主動約見學生家長，為家長提供親職教育意見  

3. 家長轉介服務 為 需要之家長提供轉介服務以紓 家長面 的家

庭問  

4. 協助 立家長支援網絡  

5. 與家長和教師合作，籌辦家長教育講 活動或課程，如家長 組

家長義工培訓，促進家校合作  

6. 每年安排親職教育活動約 12節  

 

註冊社工的職能範

圍 務安排 

1. 駐校社工須於 9 制定年 計劃 務預算給輔 主任審批  

 

 

駐校社工之督 支

援 培訓 

1. 服務 辦商的的 業支援隊伍須包括資深社工 心理學家 教育心

理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相關的 業人士等  

2. 服務 辦商 派督 駐校社工的人員，必須是資深註冊社工，擁

最少 10年的服務職場 / 學校的經驗，督 和培訓駐校社工完 和

優化職能範圍的工作  

3. 服務 辦商須為駐校社工提供每 不少於 4 時督 ，以 相關的

業培訓課程  

4. 服務 辦商須 責駐校社工的假期 各項保險 津 福利 強積

金 性罪行審查等  

5. 服務 辦商須提供之 外支援或資源，例 臨床心理學家 教育心

理學家或整體支援隊伍之架構等  

6. 若服務 辦商調派於本校之社工未能按照本投標書之服務規格提供

服務，校方 權要求更換社工 服務 辦商須在 14工作天 完 更

換社工 處理中的報告和文件  

 

評估 問責 協調機

制 

1. 服務 辦商 派的督 人員 駐校社工在推行個案 輔 活動

時，須設立個案 活動跟進記錄 檢討機制，並會每 向校方交代

進展  

2. 每年服務 辦商 派的督 人員 駐校社工安排會議與學校進行

計劃 檢討會議  

3. 每學期服務 辦商 派的督 人員 駐校社工向校長報告服務統

計 析 建議  

4. 服務 辦商 派的督 人員會定期與學校就社工的工作表現作評

估 檢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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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校輔 服務(特殊學習支援)之強制性要求 

 

 

1 服務 辦商須為駐校社工提供學 業資格和經驗的證明  

 擁 社會工作學士學 業訓練或 等學  

 須為註冊社工  

 

2 服務 辦商須依照法例，提示 確保僱員向香港警務處性罪行定罪紀錄查 辦

處提出申請 時， 辦商應當徵得僱員 意提交電腦隨機查詢密碼給本校

查 結果，以確認適合擔任 關工作  

 

3 服務 辦商在提供服務於各範疇時， 服務時數須不 於列出每一項服務範疇

之要求總時數  

 

4 服務 辦商的報價書之建議須 述每一項服務範疇 安排 情 容 如何完

項範疇之目的 人手建議 督 支援 培訓的安排 問責 協調的機制

等等  

 

5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 辦商 責任審查 機構向學校提供的員工沒 性

罪行 他刑 訴訟 若 辦商虛報資料/隱瞞重要 實，學校 權要求更換

僱員或終 合約，而 辦商不得因 索償  

 

6 服務 辦商須在合約期 須按 述服務規格提供所 服務 否則須 責賠償學

校從另處採購 述服務的所 支出和相關 用  

 


